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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6_97_A0_E5_c47_451669.htm 无形资产准则的四点

变化 一、无形资产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处理方法 我国现行准则

规定：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依法

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予以资本化，计

入“无形资产”账户。企业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

费用、直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开发过程中发生

的租金、借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予以费用化。新会

计准则引入《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做法，将企业内部研究开

发项目的支山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将研究

阶段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费用，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开

发阶段支出确认为无形资产；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

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

使用或出售的意图；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

能够证明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

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具有用性

；4.有足够的技术、财物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已完成该无

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5.归属于

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由此可见，新准

则放宽了自行开发方式取得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口径，在会计

政策层面对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增加自主知识产权给予鼓励

，减少因取得方式不同无形资产入账价值的差异。 二、无形

资产的后续支出问题 现行准则规定得很简单，在购置或完成

以后发生地支出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新准则相比之下要复



杂些，要求企业取得的已作为无形资产确认的正在进行中的

研究开发项目，在取得后发生的支出应当再次区分研究阶段

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按照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处理方法进行

确认。 三、无形资产的摊销时间和摊销方法 现行准则规定无

形资产的成本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以直线法摊销

。如果预计使用年限超过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或法律规

定的年限，该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按以下原则确定；1.合同

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

过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2.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

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有效年限；3.合同规定了

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受

益年限与有效年限两者之中较短的。新准则在摊销问题上做

了很大调整，对取得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先要进行判断，使

用年限有限的，应就其摊销金额在使用寿命内系统摊销，摊

销方法应反映与该项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

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采用直线法摊销。对于使用寿

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 四、无形资产的披露 现行会

计准则规定：“企业应披露以下与无形资产有关的信息：1.

各类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2.各类无形资产期初、期末的账

面余值、变动情况及其原因；3.当期确认的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对于土地使用权，还应另外披露该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

式和取得成本。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无形资产的类

别在附注中披露与无形资产有关的信息：1.无形资产的期初

和期末账面余值、累计摊销额及减值准备累计金额；2.使用

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使用寿命的估计情况；使用寿命不

确定的无形资产，其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3.无形资



产的摊销方法；4.用于担保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当期摊销

额等情况；5.记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

出金额。“ 对新无形资产准则四点建议 一、对于无形资产的

后续支出 现行会计准则中规定：“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不得

资本化，无形资产在确认后发生的支出，应在发生时确认为

当期费用。”这一规定是与现行准则中对无形资产的研究开

发项目的费用不予资本化相配套的。新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

资本化问题作出了巨大调整，将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支出

划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但是对于无形资产的

后续支出又选择了现行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折中方案，即企业

取得的已作为无形资产确认的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开发项目在

取得后发生的支出需要再一次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

支出，确定可以资本化的范围。笔者认为：已经确认为无形

资产就是承认其能够使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自身存在市

场或是生产出的产品具有市场，在这种前提下对其后续支出

再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就过于复杂，增加报告

成本，可操作性差。可以按照该支出是否很可能使资产产生

超过原来预定的绩效水平的未来经济利益和该支出是否能够

可靠计量和分摊至该资产来确认资本化的范围，这样既符合

确认资产的一般条件，也便于操作。 二、对于使用寿命不确

定的无形资产的摊销问题 新准则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

产不予摊销的规定过于死板，为企图粉饰利润者提供了一个

途径，对注册会计师和政府部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

先，即使是使用寿命不确定，在其为企业重造经济利益的同

时也要发生成本，不进行摊销不符合收入与费用配比的原则

。其次，报表中一部分无形资产摊销，一部分不摊销也不符



合可比性原则。笔者认为，可以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

产使用寿命做一个上限规定，采用直线法摊销。在每年年末

对其使用寿命进行复核时，如果发现影响其确定的因素已发

生改变，作为一项会计估计变更。 三、对于借款费用问题 新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一借款费用》作了很大修改，

拓宽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范围，将现行准则的“需要

经过较长时间的构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

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扩展为“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构建或

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新准则仅就购买方式取得无

形资产借款费用作出明确规定：“可将其实际支付的价款与

购买价款的差额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确认

资本化范围，其余部分在信用期内记入当期损益”。自行开

发无形资产的借款费用成为新准则的盲点。笔者认为，如果

是研究开发项目发生的支出满足确认无形资产的条件，为此

发生的专门借款也同时满足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

经发生、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

构建或生产活动已经开始，可将专门借款的借款费用资本化

，计入无形资产。 四、对于信息披露 新准则虽然增加了要求

披露的内容，但对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和单项无形资产的具

体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建议无形资产的披露按照单项

资产披露，在附注中增加对其收益情况的反应。 结束语 当今

世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新国际会

计准则理事会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应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的行列中（冯淑萍，2003）。我们一方面要通过

修订现有会计标准，缩小同国际会计标准之间的差异；另一



方面，要通过沟通，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解中国特殊的

会计问题并进行研究，在其制定国际会计标准时考虑到中国

的会计问题，这将在减少中国会计制度转换成本的情况下缩

小中国会计标准同国际会计标准的差异。在国际趋同过程中

，我们应该两方面并重，但是显然后者目前我们做得还不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